清单编制总说明

工程名称：江苏第二师范学院周边道路提升改造工程

	一、工程概况
江苏第二师范学院周边道路提升改造工程,本工程位于石湫街道，主要建设内容及规模为：道路工程、交通管理设施、排水工程、路灯工程、绿化工程等施工内容，具体工程量详见工程量清单。项目建设工期为60天，施工现场具备“三通一平”施工条件。

二、工程量清单编制范围

由建设单位提供的全部工作内容。

三、招标控制价编制依据

1、建设单位提供的工程量。

2、中华人民共和国建设部《建设工程工程量清单计价规范》（GB50500-2013）、《通用安装工程工程量计算规范》（GB50856-2013）。

3、苏建价（2014）448号文省住房城乡建设厅关于《建设工程工程量清单计价规范》（GB50500-2013）及其工程量计算规范的贯彻意见。

4、《江苏省市政工程定额》（2014年）。
5、《江苏省安装工程定额》（2014年）。
6、《江苏古建园林工程定额》（2007年）。
7、《江苏省建设工程费用定额》（2014）。

8、省住房城乡建设厅关于建筑业实施营改增后江苏省建设工程计价依据调整的通知（苏建函价[2019]178号文）。

9、苏建函价〔2025〕66号省住房城乡建设厅关于发布建设工程人工工资指导价。

10、与本工程有关的标准（包括标准图集）、规范、技术资料。

11、江苏省、南京市、溧水区相关规定及计价文件。
12、材料价格：执行南京市2025年09月份工程建设材料信息指导价。
四、其他须说明的问题
1、本工程量清单包括分部分项工程量清单、措施项目清单、其他项目项目清单。凡说明的工作内容均应包括在报价范围内，清单中未描述到但又是完成该分项工程必须有的工作内容，均应包括在报价范围中。

2、投标人必须充分勘察现场实际情况，自行考虑材料运输及堆场、施工现场安全围挡等所必须的费用。

3、投标人应先到需施工的现场勘查以充分了解其施工环境，工地位置及任何其他足以影响承包价及工期的情况，请投标人自行考虑并计入投标价内。

4、工程现场施工用水源、电源搭接费用及与供电供水部分的协调均由投标人充分考虑计入报价中；施工用水电费差价自行考虑计入报价，以上费用结算时单价不作调整。

5、工程量清单特征描述不全时，应结合设计图纸，并应当综合考虑施工规范、地方规章等的要求，所产生的费用计入投标报价中；清单特征中未描述的，但13计价规范中注明的工程内容，承包人在报价中应充分考虑“工程内容”而产生的费用，列入相应报价中。

6、对招标人所列的措施项目，投标人可根据工程实际与施工组织设计进行增补，但不应更改招标人已列措施项目。结算时，除工程变更引起施工方案改变外，承包人不得以招标工程措施项目清单缺项为由要求新增措施项目。

7、对于总价措施项目除安全文明施工费按规定的费率调整外，其余总价措施项目请投标人在报价中充分考虑，结算时不得增加与此相关费用。

8、本项目计价按苏建函价[2019]178号省住房城乡建设厅关于建筑业增值税计价政策调整的通知计算，请投标人在报价中充分考虑营改增对造价的影响，结算时不得增加相关费用。

9、对于工程量清单中的预留金为招标人费用，投标人不得让利，否则按招标人给定的价格扣除。

10、本工程所有砼均采用商品砼，所有砂浆均采用预拌砂浆。

11、工程量清单应与招标文件，招标项目图纸等文件结合起来查阅与理解，工程量清单中所描述的项目特征仅为招标人对该分部分项工程特征的概述，而非是工程特征的全面描述，计价时必须按施工图纸及相关的国家规范的要求。

12、工程量清单及其计价格式中的任何内容不得随意删除或涂改，图纸上做法未明确的以清单描述为准。

13、本说明未尽事项，以计价规范、计价管理办法、工程量计算规范、招标文件以

及有关法律、法规及相关文件为准。

14、本项目设置暂列金额163322.54元，详见各单位工程中其他项目清单。
15、其它详见招标文件。


